自贡市人才安居保障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保障体系，集聚优秀人才助力全国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示范区和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根据《关于实施盐都人才新政策的意见》（自委办发〔2017〕83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本办法的高层次人才是指：按照《自贡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试行）》，经认定并在管理服务期内的一类人才、二类人才、三类人才、四类人才；市本级引进储备的高端人才；市属国有企业、纳税关系在我市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人才。

第三条  坚持“突出高端、统筹推进”原则，采取货币补贴、实物配租相结合的方式，分层次、多渠道实施人才安居保障。特殊人才安居保障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解决。

第四条  市委组织部牵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配合，负责制定人才公寓需求计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相关部门配合，负责审核安居保障资格；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投集团和相关部门配合，负责统筹市本级人才公寓房源筹集、管理，通过新建、配建、购置等方式打造一批人才公寓，实现房源有序补充、人才拎包入住。

第二章  保障方式

第五条  按照人才所属类别，采取安家补助、人才公寓、安居补贴等方式，对高层次人才实施安居保障。

第六条  安家补助。市外引进，来市创新创业的高层次人才,经审核可给予安家补助。

（一）一类、二类人才，最高100万元/人；

（二）三类人才，最高50万元/人；

（三）市本级引进储备的高端人才，最高30万元/人。

第七条  人才公寓。高层次人才家庭（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自有住房的，可申请入住人才公寓，面积标准为60-120平方米。

（一）一类、二类人才，120平方米左右，可持续租住，全额补贴租金；

（二）三类人才，90平方米左右，可租住5年，补贴50%租金；

（三）四类人才，60平方米左右，可租住3年，补贴50%租金；

（四）市本级引进储备的高端人才，市属国有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人才，30—60平方米，可租住3年。

第八条  安居补贴。高层次人才家庭（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自有住房的，且未入住人才公寓的，可根据人才类别按如下标准发放安居补贴，连续补贴3年。

（一）一类人才，3000元/人·月；

（二）二类人才，2000元/人·月；

（三）三类人才，1000元/人·月；

（四）四类人才，800元/人·月；

（五）市属国有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人才，可按博士600元/人·月、硕士300元/人·月给予安居补贴，连续补贴3年。用人单位可适当匹配。

第九条  同时符合第七条、第八条的高层次人才，可选择人才公寓或安居补贴其中一种安居保障方式，不能重复享受。夫妻双方均符合申请条件，按层次较高一方标准确定。

第十条  其他未纳入以上保障范围的全日制博士、硕士、大学本科毕业生等人才，各区县、各部门、各用人单位可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给予保障。

第三章  服务管理

第十一条  高层次人才申请安家补助、人才公寓、安居补贴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与本市用人单位签订5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我市缴纳社会保险，或携技术、项目到我市创业，并已完成工商登记；

（二）家庭（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我市无自有住房且5年内无住房登记交易记录；

（三）未在我市享受过其他购房优惠政策，如房改房、保障性住房、集资建房及其他人才住房优惠等。

第十二条  用人主体为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市属国有企业和纳税关系在我市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市外引进的方式为市委、市政府统筹安排，组织人事部门统一实施或委托用人单位自主实施。

第十三条  申报、审核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填写《自贡市人才安居保障申请表》并附相关佐证资料，一并提交所在单位审查；

（二）用人单位对申请人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验证，审查通过并公示无异议后签署意见，提交主管部门审核；

（三）主管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后，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复核并确定人才安居保障资格；申请人未享受住房保障优惠政策情况由申报单位提供；无房证明及住房登记交易情况由产权登记部门提供；

（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后，按申请安家补助、人才公寓、安居补贴等不同保障方式，分类送市委组织部备案；

（五）申报安家补助、安居补贴的，由市委组织部集中报审通过后，纳入人才专项资金安排。安家补助由市委组织部集中发放；安居补贴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年申报、集中发放。
申报入住人才公寓的，由市委组织部报审通过后统筹配租。

第十四条  高层次人才离开本市或不再与本市用人单位履行工作协议，以及考核结果不合格的，所享受的安居保障待遇即时终止。

高层次人才管理服务期满，所享受的安居保障待遇从期满下月起自然终止。

第十五条  高层次人才享受人才安居保障政策后，其家庭（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我市购买自有住房的，应于签订合同当月向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书面报告。

引进人才服务未满五年，与用人单位解除合同的，用人单位须在七日内向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书面报告，安家补助须按比例退回。

第四章   监  督

第十六条  申请人和用人单位在申报时，须确保填报信息和所提供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凡个人提供虚假资料、单位出具不实证明的，一经发现即行取消相关待遇。已享受的安家补助、安居补贴，由用人单位负责追回，规定时间内未追回的，用人单位先行垫支后向相关申请人追索。

第十七条  对存在恶意隐瞒事实、弄虚作假行为，违规申请、申报人才安居保障政策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依法依纪依规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相关情况抄送人民银行自贡中心支行（征信科）。

第十八条  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在申报受理、资格审核、房源筹集、资金使用等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高新区、各区县可根据实际制定辖区人才安居保障办法，通过新建、配建、购置等方式推动人才公寓建设。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视情况进行修订。以往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自贡市人才安居保障申请表

附件

自贡市人才安居保障申请表

	申报（用人）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单位性质（√）
	(市属国有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其他

	家庭成员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2寸免冠照片）

	申请人
	
	
	
	
	

	配  偶
	
	
	
	
	

	子  女
	
	
	
	
	

	所属人才类别

（有管理服务期的需注明起止时间，精确到月）
	经人社部门认定：  (一类人才       (二类人才       (三类人才

(四类人才       (全日制博士     (全日制硕士

	
	                      （比如：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申请安居保障方式
	(安家补助      (人才公寓     (安居补贴

	工作情况
	(签订5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我市缴纳社保   (携技术、项目到我市创业，并已完成工商登记

	住房情况
	(家庭成员在我市无自有住房、未享受过住房保障优惠政策且5年内无住房登记交易记录

	申请人及申报（用人）单位承诺对填报信息、佐证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同意授权相关部门通过合法渠道查询、验证申请人家庭（含配偶、子女）相关信息。

温馨提示：

一类人才。主要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入选者；国家“千人计划”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入选者；其他相当于本层次的高层次人才。

二类人才。主要包括：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入选者（杰出人才以外）；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以外）；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其他相当于本层次的高层次人才。

三类人才。主要包括：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四川杰出人才奖获得者；省“千人计划”入选者；“天府万人计划”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明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全国技术能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其他相当于本层次的高层次人才。

四类人才。主要包括：自贡市科技杰出贡献奖获得者；自贡市“双千计划”入选者；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明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自贡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其他相当于本层次的高层次人才。


单位签章：                           申请人签字：                        填报日期：

	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籍  贯
	

	出生日期
	
	出生地
	
	毕业院校（全日制）

及专业、学位
	

	身份证号码
	
	合同签订时间及期限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单位详细地址
	

	教育经历（从本科填起）
	时间
	院校
	专业
	学历、学位

	
	
	
	
	

	
	
	
	
	

	
	
	
	
	

	
	
	
	
	

	
	
	
	
	

	工作经历（兼职请注明）
	时间
	单位
	职务
	职称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用人）

单位审查

推荐意见
	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审核推荐

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人社部门

复核认定

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组织部门

备案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